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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中洲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度投资者保护工作情况报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任何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深圳市中洲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一贯秉承保护投资者权益的宗

旨，全面促进公司与投资者的良性互动，切实地为公司投资者创造价值回报。2017 年度，

在推进投资者保护工作方面，公司重点开展了如下工作： 

一、切实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2017 年度，公司通过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发布了定期报告、临时公告共 143 份，方

便了投资者全方位了解公司发展动态。 

公司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规定，严格按照法律

法规的要求进行信息披露，确保公司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公平地进行信息披露，充分

保护每位投资者的知情权。 

二、高度重视投资者关系管理 

公司非常重视与投资者的沟通和互动，一视同仁对待所有投资者，通过与投资者的交流

提升公司透明度，营造良好的投资者关系。公司以开放的姿态接待投资者的调研与参观，拉

近资投资者与公司的距离，深化投资者对公司的认识，并认真做好活动记录，及时上传到深

交所互动易平台，以保障所有投资者的知情权。 

为更好地保障中小投资者的权益，公司开通了邮件、电话、深交所互动易等多种交流渠

道，认真回复投资者的问题，广泛听取投资者的声音，充分尊重投资者提出的发展建议和意

见。2017 年度，公司多次现场接待机构投资者，及时上传机构投资者活动记录表，个人投

资者电话咨询随时保持畅通。公司积极关注媒体报道，对资本市场新政策动向进行跟踪研究，

并加强与投资者的网上交流。 

2017 年，公司完成了深圳证监局组织的投资者保护“蓝天行动 2017”专项工作。“蓝天

行动”专项方案的实施有效加强公司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自律意识，对引导投资

者树立理性的投资观念起到一定促进作用。 



三、充分发挥独立董事作用 

公司重视独立董事在董事会决策中提出的专业建议和发挥的监督作用。对于可能影响中

小投资者权益的重要事项，公司有效采纳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2017 年度，公司共召开了

16 次董事会，公司所有独立董事均按时参加董事会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会议，累计发表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21 次。通过独立董事的认真履职，确保中小投资者的合

法权益不受损害，切实保障公司中小投资者的利益。 

四、注重投资者回报，实施现金分红  

1、2016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及实施情况 

2017 年 4 月 27 日，公司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五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2016 年度

利润分配预案：以公司年末总股本 664,831,139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

利 0.80元（含税），送红股 0股（含税），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该分配预案已经公司 2017年 5月 19日召开的 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于 2017

年 6月 14日完成权益分派事宜并公告。 

2、2017年度利润分配和分红派息预案 

根据公司股东分红回报规划和公司《章程》，公司经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

过的 2017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以公司年末总股本 664,831,139股为基数，每 10股派发现

金红利 2.00 元（含税），合计共派现金 132,966,227.80 元（含税），占公司 2017 年度合并

报表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15,363,173.02元的 21.61%，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下年度。 

公司上市以来，持续对投资者予以现金分红，公司近三年来的现金分红情况如下： 

单位：元 

分红年度 
现金分红金额

（含税） 

分红年度合并报

表中归属于上市

公司普通股股东

的净利润 

占合并报表中归

属于上市公司普

通股股东的净利

润的比率 

以其他方式

现金分红的

金额 

以其他方式

现金分红的

比例 

2017年 132,966,227.80 615,363,173.02 21.61% 0.00 0.00% 

2016年 53,186,491.12 260,532,556.30 20.41% 0.00 0.00% 

2015年 133,013,927.80 401,177,291.16 33.16% 0.00 0.00% 

五、履行承诺情况 

2017 年度，公司及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等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均得到严格的履行，未发生违反承诺的

情况。具体承诺内容详见 2018年 4 月 27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2017



年度报告全文》第五节“重要事项”之“三、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六、保障投资者决策参与度 

公司按照《公司法》、《证券法》和《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

以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严格规范公司股东大会的召开程序和会议内容。2017年度，

公司 5次股东大会均同时提供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两种参会渠道，确保全体投资者均可以平

等有效地参与到公司的治理中，从而切实维护了广大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和正当诉求。此外，

公司每次股东大会均设置了股东问答环节，董事长、董事会秘书等主要领导直接面对面回复

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一步维护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权益，方便和鼓励投资者尤其是中

小投资者参与公司治理。 

投资者保护是一项长期的工作，公司将根据监管部门要求及自身情况，继续推动落实保

护中小投资者权益的相关工作，从保障中小投资者的参与权、知情权等多个角度，继续完善

公司各方面工作，进一步提高公司治理水平。 

 

 

深圳市中洲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 4月 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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